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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代替了DBS 32/007—2016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》。

本标准与DBS 32/007—2016相比，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修改了术语和定义；

——修改了原辅料要求；

——修改了感官要求；

——删除了理化指标；

——修改了微生物限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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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地方标准
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

1 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。

2 术语和定义

鸡胚蛋（活珠子）

非禽疫区、健康种鸡蛋孵化至11日~13日龄的胚胎蛋，透照时可见胚胎及血管，可见胚胎律动。

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

以鸡胚蛋（活珠子）为原料，经清洗、添加或不添加辅料、熟制而成的产品。

3 技术要求

原辅料要求

3.1.1 鸡胚蛋：应符合 2.1 定义，并符合 GB 2762、GB 2763、GB 31650、GB 31650.1 的规定。

3.1.2 其他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。

感官要求

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 1 感官要求

项 目
要 求

检验方法
预包装产品 散装产品

外观
密封良好、包装袋应紧密吸附于蛋壳

体外，蛋壳完整
蛋壳完整

取适量试样置于白色瓷盘

中，在自然光下观察外观、

组织状态。闻其气味，用

温开水漱口，品其滋味

组织状态

去壳后有少量液体，色泽浅黄至黄褐

色，略浑浊；鸡胚形态完整，体表无

毛或有少量细微绒毛，质地细嫩，入

口绵软；蛋黄松软；蛋白质地硬

去壳后有少量液体，色泽浅黄，清亮

或略浑浊；鸡胚形态完整，体表无毛

或有少量细微绒毛，质地细嫩，入口

绵软；蛋黄松软；蛋白质地硬

滋味、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，无异味

污染物限量

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中蛋制品的规定。

微生物限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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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1 预包装产品微生物限量

预包装产品微生物限量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。

3.4.2 散装产品微生物限量

散装产品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
表 2 散装产品微生物限量

项 目 限 量 检验方法

菌落总数/（CFU/g） ≤ 10
4

GB 4789.2

大肠菌群/（CFU/g） ≤ 10 GB 4789.3

金黄色葡萄球菌/（CFU/g） ≤ 10
3

GB 4789.10

沙门氏菌/（/25g） 0 GB 4789.4

食品添加剂

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中其他再制蛋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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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》

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任务来源及简要起草过程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《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》列入 2024 年江

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，由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

院、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（南京市质量发展与先进技术应用

研究院）、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共同承担标准的起草工作。项目编号：

JSSPDB-2024-001。

（二）简要起草过程

在标准修订过程中，项目承担单位对国际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

及标准进行了查询和研究，并向监管部门、检验机构、生产企业、

行业协会等征询本标准修订的意见和建议，收集样品对技术指标进

行验证。修订过程中，项目组对相关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，主

要对生产加工企业的生产实际情况进行摸底，调查生产加工过程是

否符合标准要求，有无不合理、不适用条款，并充分听取熟制鸡胚

蛋（活珠子）生产企业、监管部门以及行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；标

准修订初稿完成后，召开专家咨询会，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

研讨并修改完善。此外，项目组还将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结果进

行了合理运用。标准经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技术专

家会议审查通过后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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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范围

原标准 DBS 32/007—2016 规定了标准适用范围为熟制鸡胚蛋

（活珠子），本次修订未做调整。

（二）术语和定义

根据产品生产销售实际、传统食用习惯和标准跟踪评价情况反

馈，目前市场上散装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一般以孵化 11 日~12 日

龄的鸡胚蛋为原料，预包装产品多以 12 日~13 日龄的鸡胚蛋为原料。

为提高标准的先进性、适用性，本次修订将鸡胚蛋（活珠子）的术

语和定义调整为“孵化至 11 日~13 日龄的胚胎蛋”，更贴合生产销售

实际。

根据实际调研情况，由于鸡胚蛋（活珠子）孵化环境特殊，容

易受到污染，为促使生产加工企业采取必要措施，降低食品安全风

险，本次修订在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的术语和定义中增加“清洗”

工艺。

（三）各项技术指标（主要条款的说明）

1. 原辅料要求

本次修订对鸡胚蛋（活珠子）的兽药残留限量要求作了调整，

明确符合 GB 31650、GB 31650.1 的规定。

2. 感官要求

本次修订将产品分类按照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包装形

式修改为“预包装产品”与“散装产品”两类，并根据熟制鸡胚蛋

（活珠子）产品特点对技术要求进行细化完善。为使标准更具操作

性，本次修订对滋味的检验方法修订为“用温开水漱口，品其滋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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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理化指标

本次修订删除了理化指标“挥发性盐基氮”，挥发性盐基氮是评

价鲜（冻）肉类、水产品及以肉类为主要原料的食品新鲜度的一项

重要指标，熟制鸡胚蛋是胚胎蛋熟制品，且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

与蛋制品》（GB 2749—2015）中未设定“挥发性盐基氮”的指标要

求。为保证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协调统一，使标准更加具有

科学性，本次修订删除“挥发性盐基氮”的指标要求。

4. 污染物限量

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未作调整。

5. 微生物限量

根据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产品加工工艺、样品验证数据、食

品安全风险控制及行业专家意见，结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

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（GB 31607—2021）的发布实施，本次修

订对微生物限量作出调整，并按照“预包装产品”与“散装产品”

两大类设定相关要求。

根据实际调研情况，多年来省内预包装的熟制鸡胚蛋产品均为

罐头食品加工工艺或达到商业无菌要求的真空软包装产品。结合食

品安全风险控制要求和生产销售实际，本次修订将预包装产品的要

求调整为“预包装产品微生物限量应符合商业无菌要求”。样品验证

数据均符合要求。

散装熟制鸡胚蛋常见于餐饮环节中外卖、外带形式及现制现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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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短保质期产品。根据原料和生产加工工艺，散装产品与 GB 31607

中“热处理散装即食食品”类似。本次修订参照 GB 31607 对散装产

品致病菌限量进行调整：金黄色葡萄球菌≤1000CFU/g，删除“志贺

氏菌”项目。指示菌（菌落总数和大肠菌）限量未作调整。样品验

证数据均符合要求。

6. 食品添加剂

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未作调整。

三、国内外标准比较情况

项目组充分梳理、分析了我国现行有效的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，

与本标准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主要有：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

与蛋制品》（GB 2749—2015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

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—202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

限量》（GB 2762—2022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

菌限量》（GB 29921—2021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

品中致病菌限量》（GB 31607—2021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

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（GB 7718—2025）等。对上述标准已有的相关

规定，本标准均予以吸收和引用，同时结合熟制鸡胚蛋（活珠子）

的生产销售实际、行业发展现状和验证结果数据，对标准进行了修

订，使其既能与当前食品安全要求保持高度一致，又能充分体现产

品的自身特点和产业的发展实际。

国际上暂没有与本标准相同的相关标准。

四、其他需要在网上公开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http://www.foods-info.com/ArticleShow.asp?ArticleID=79370
http://www.foods-info.com/ArticleShow.asp?ArticleID=793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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